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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議
題
四
綜
合
討
論
】

﹒
當
務
之
急
走
向
國
際

﹒
金
控
好
不
好
，
不
在
大
或
小

﹒
政
府
應
捨
棄
控
制
銀
行
的
思
維

﹒
政
府
不
該
管
銀
行
的
規
模

﹒
論
公
與
義
，
公
股
權
益
保
障
列
首
位

主
持
人

許
嘉
棟
(
中
央
信
託
局
董
事
長
、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)

與
談
人

朱
敬
一
(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、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)

邱
正
雄
(
安
泰
商
業
銀
行
董
事
長
)

、

林
全
(
世
界
先
進
賴
體
電
路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董
事
長
)

薛
琦
(
台
灣
金
融
研
訓
院
院
長
)

朱
雲
鵬
(
中
央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教
授
暨
台
灣
經
濟
研
究
中
心
主
任
)

v 



許
嘉
棟

美
國
史
丹
福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中
央
信
託
局

董
事
長
。
專
業
頓
域
為
貨
幣
金
融
，
曾
任
中
央
研
究

院
經
濟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暨
所
長
、
臺
灣
大
學
經
濟
系

教
授
、
中
央
銀
行
副
總
裁
、
財
政
部
部
長
、
外
貿
協

會
董
事
長
。



朱
敬
一

美
國
密
西
根
大
學
〉

Z
Z

〉
肉
切
。
同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人
口
經
濟
、
法

律
經
濟
、
財
政
學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經
濟
學
的
視
野
》

聯
經
、
《
基
本
人
權
》
時
報
、
《
句
。
可
旦
旦
Z
D

叮
盲
。E
S

》
(
C
M
E丘巴
巴
〈

O
Z
F
q
H
M
B
m
∞
)
等
專
書
、

論
文
計
百
餘
種
，
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副
院
長
、
行
政

院
國
家
科
學
委
員
會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處
處
長
。



邱
正
雄

美
國
俄
亥
俄
州
立
大
學
經
濟
博
士
。
現
任
安
泰
商
業

銀
行
董
事
長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財
政
與
金
融
政
策
、
經

濟
發
展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台
灣
當
前
金
融
問
題
與
挑

戰
|
透
明
化
、
紀
律
化
與
健
全
化

γ
載
於
李
紀
珠

編
《
台
灣
金
融
改
革
之
路

γ

財
團
法
人
國
家
政
策

研
究
基
金
會
。
《
一
九
八
五
至
二

O
O
0
年
間
台
灣

的
政
策
、
金
融
與
經
濟
成
長

γ

淡
江
大
學
亞
太
社

會
科
技
學
報
，
第
二
卷
第
一
期
。



林
全

美
國
伊
利
諾
大
學
香
檳
校
區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世

界
先
進
積
體
電
路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董
事
長
。
專
業
領

域
為
財
經
，
曾
任
財
政
部
部
長

、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主

計
長
、

政
治
大
學
財
政
學
系
暨
財
政
研
究
所
教
授
、

台
北
市
政
府
財
政
局
局
長

、

政
治
大
學
財
稅
學
系
系

主
任
、

財
政
研
究
所
所
長
、
政
治
大
學
財
稅
學
系
暨

財
政
研
究
所
教
授
、

政
治
大
學
財
稅
學
系
暨
財
政
研

究
所
副
教
授
、
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副
研
究
員
。



琦

美
國
凱
斯
西
儲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台
灣
金
融

研
訓
院
院
長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經
濟
發
展
、
產
業
經
濟

學
、
國
際
經
濟
學
，
曾
任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
副
主
任
委
員
、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系
主
任
、

薛圈
立
中
央
大
學
管
理
學
院
院
長
、
國
立
中
央
大
學
產

業
經
濟
研
究
所
所
長
、
德
國
柏
林
自
由
大
學
客
座
教

授
、
行
政
院
經
濟
革
新
委
員
會
產
業
組
副
召
集
人
、

行
政
主
計
處
國
民
所
得
評
審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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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與
談
》

當
務
之
急
走
肉
國
際

θ
朱
敬第

一
個
我
想
談
的
是
，
今
日
的
會
議
主
題
大
概
有

三
個
大
方
面
.. 

一
個
是
要
追
求
效
率
，

二
是
社

會
公
平
，

三
是
走
向
國
際
。

記
得
楊
子
江
先
生
談
到
，
他
覺
得
這

三
項
中
走
向
國
際
是
最
重
要
的
，
他

認
為
只
有
在
走
向
國
際
的
情
境
下
，
談
效
率
才
有
意
義

。

就
好
像
學
術
一
樣
，
有
些
東
西
是
有
本
土
概

念
的
，
像
文
化
、
教
育
;
而
有
些
東
西
比
較
沒
有
，
像
數
學

。

所
以
拚
到
在
哪

一
個
縣
市
的
數
學
第

一

名
是
沒
有
意
義
的

。

同
樣
地
，
在
金
融
愈
來
愈
國
際
化
的
情
況
下
，
要
走
出
一
個
效
率
，
就
一
定
要
在

一
個
大

一
點
的
環
境
之
下
，
也
許

一
開
始
野
心
不
需
要
太
大
，
不
需
要
到
全
世
界
的
效
率
領
先
，
但
是

絕
對
要
在
區
域
領
先

。

我
很
同
意
楊
子
江
先
生
的
看
法

。

第
二
，
也
只
有
在
國
際
的
框
架
之
下
，
市
場
的
公
平
才
能
夠
出
現

。

在
一
個
比
較
大
的
環
境
之



下
，
競
爭
出
現
，
出
頭
了
的
公
平
是
會
比
較
有
意
義
的

。

楊
子
江
先
生
和
計
葵
生
先
生
昨
天
皆
提
到
，

若
要
討
論
國
際
化
，
就
不
能
不
看
中
國
大
陸
，
甚
至
東
南
亞

。

他
們
兩
位
的
論
點
有

二.. 

一
、
台
商
在

中
國
大
陸
所
具
備
的
相
當
優
勢
是
不
可
否
認
的

。

二
、

計
葵
生
先
生
提
及
全
世
界
的
客
觀
資
料
顯
示
，

東
南
亞
和
亞
洲
是
一
個
新
興
地
區
，
隨
其
產
業
的
蓬
勃
興
盛
，
其
金
融
市
場
就
必
然
會
蓬
勃
發
展

。

因

此
，
若
要
真
正
走
向
國
際
，
不
論
任
何
政
治
等
困
難
理
由
都
不
能
迴
避
掉
這

一
部
分
，
不
然
國
際
化
走

不
出
去
。
第
三
，
大
家
都
提
到
，
走
向
國
際
是
不
夠
的
，
要
提
升
銀
行
的
金
融
的
競
爭
效
率
和
公
司
治

理
、

銀
行
監
理
大
有
關
連

。

在
這
兩
方
面
，
國
內
大
概
還
有
很
大
的
進
步
空
間

。

以
下
就
分
幾
個
方
向

談

。

坦
白
說
，
國
內
的
銀
行
，
絕
大
多
數
的
私
人
銀
行
都
有
家
族
企
業
的
文
化
，
到
現
在
為
止
都
尚
未

真
正
地
脫
離
家
族
的
色
彩
，
連
專
業
經
理
人
的
地
位
都
還
不
太
能
夠
確
立
，
更
遑
論
公
司
治
理
了

。

這

也
是
葉
銀
華
教
授
所
談
到
的
「
董
事
會
的
內
部
化
」
'
若
董
事
會
中
都
是
家
族
或
其
衍
生
的
成
員
，
則
公

司
治
理
是
還
有
很
大
的
進
步
空
間

。

如
果
是
要
往
公
司
治
理
的
方
向
走
，
記
得
陳
聖
德
先
生
曾
提
到

過
，
目
前
國
內
的
金
控
整
併
'
金
管
會
握
有
很
大
的
權
力
，
所
有
因
擴
張
而
增
加
的
董
事
全
部
皆
得
為

獨
立
董
事
，
這
不
是
涉
及
到
制
度
的
全
面
改
變
，
是
金
管
會
可
以
用
它
的
行
政
權
做
到
的
一
個
要
求

。

我
覺
得
它
對
於
擴
張
地
盤
、
金
融
併
購
、
控
股
的
擴
張
等
等
幾
乎
是
必
須
要
做
的
一
個
手
段

。

如
果
連

台
灣
金
融
機
制
何
去
何
位

361 



E
h
濤

、
「台
灣
金
融的
健全
化
效
率化
全
球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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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個
手
段
都
不
做
的
話
，
那
麼
當

一
個
有
家
族
色
彩
的
集
團
愈
趨
龐
大
時
，
而
主
管
機
構
完
全
不
做
行

政
上
的
要
求
，
社
會
可
能
不
能
接
受
，
而
日
後
為
此
付
出
的
社
會
成
本
也
會
非
常
地
高

。

第
三
，
蔡
副
院
長
提
到
的
也
牽
涉
到
國
際
化
，
她
說
要
把
目
前
國
內
落
後
的
公
司
治
理
和
銀
行
監

理
提
升
，
有

一
個
捷
徑
，
即
借
重
國
外
銀
行
的
專
業
人
才
、
制
度
標
準
等

。

國
際
化
不
但
讓
企
業
走
向

開
放
，
也
有
助
於
國
內
銀
行
監
理
與
公
司
治
理
的
提
升

。

二
次
金
改
目
標
，
不
合
經
濟
學
原
理

第
四
，
最
近
銀
行
間
的
金
融
併
購
愈
來
愈
大
，
我
不
認
為
二
次
金
改
往
大
方
向
二
疋
是
一
個
好
的

方
向
。

沈
中
華
教
授
提
出
很
多
的
數
據
，
有
正
有
反

。

我
覺
得
正
、
反
不
那
麼
重
要

。

金
融
業
變
大
了

並
非
因
為
變
大
而
成
功
，
而
是
因
為
它
事
業
做
成
功
所
以
變
大

。

其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
一
定
要
搞
清
楚
，

而
非
用
數
據
來
合
理
化
併
購
才
能
夠
走
向
國
際
化
。
我
覺
得
無
法
說
服
人
。
我
教
經
濟
學
原
理
二
十
多

年
，
我
覺
得
如
果
真
正
相
信

二
次
金
改
的
四
個
目
標
，
你
的
經
濟
學
原
理
是
不
會
及
格
的

。

如
果
是
基

於
種
種
限
制
，
而
不
得
不
做
些
妥
協
那
我
還
可
以
理
解
，
但
是
若
真
正
相
信
那
四
個
目
標
是
經
濟
學
該

走
的
方
向
，
我
覺
得
被
當
掉
的
機
率
很
大
。



社
會
公
平
的
問
題
，
我
把
它
分
成
兩
個
方
向
看

。

我
覺
得
社
會
的
公
平
有
兩
種
模
式
，

一
種
是
幾

個
大
財
團
在
競
逐
資
源
;
在
這
個
情
況
下
，
我
覺
得
市
場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，
亦
即
，
市
場
是
引
導
資
源

競
逐
最
公
平
的

一
個
手
段
。

若
資
源
競
逐
不
要
市
場
，
那
就
是
政
治
力
進
來
了
，
政
治
力
就
會
牽
涉
到

和
當
權
者
之
間
的
關
係
交
易
等
猜
測
，
為
何
當
前
的
弊
案
會
有
這
麼
大
的
名
分
?
因
為
大
家
都
覺
得
不

公
平
，
若
競
逐
資
源
是
透
過
市
場
，
大
家
就
會
覺
得
它
是
公
平
的

。

男
外

一
種
情
況
，
不
是
競
逐
資

源
，
而
是
牽
涉
到
非
常
有
權
勢
的

一
方
欺
負
非
常
弱
勢
的

一
方
，
譬
如
假
設
真
的
有
些
人
因
為
制
度
情

況
的
不
了
解
而
做
了
卡
奴
，
影
響
到
其
生
計
，
變
成
弱
的

一
方
和
強
的
一
方
不
是
在
一
個
平
等
的
情
況

之
下
，
而
且
影
響
到
弱
的
那

一
方
面
的
相
當
基
本
的
權
利
，
如
果
是
這
樣
，
市
場
就
不
是

一
個
適
合
的

解
決
辦
法
，
就
會
需
要

一
些
別
的
保
障
去
解
決
它

。

所
以
我
認
為
，
要
談
公
不
公
平
，
我
覺
得
看
哪

一

種
，
若
牽
涉
到
弱
勢
的
話
，
可
能
市
場
就
不
是

一
個
很
公
平
的
機
制

。

可
是
如
果
牽
涉
到
資
源
分
配
，

市
場
就
是

一
個
非
常
公
平
的
機
制

。

過台
灣
金
融
機
制
何
去
何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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